
附件1

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政策宣传内容索引

一、《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国务院令第247号）
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依法惩处非法集资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07〕34号）
三、《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59号）
四、《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操作流程（试行）》(处非联发〔2008〕4号）
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18号）
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4〕16号）
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集资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活动的通知》(法〔2004〕240号）
八、工商总局、中国银监会、广电总局、新闻总署《关于处置非法集资活动中加强广告审查和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广字〔2007〕190号）
九、《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通知》（宁证办发〔2015〕166号）
十、《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应对非法集资专项应急预案>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操作流程（试行）的通知》（宁证办发〔2015〕165号）
十一、《自治区金融局、公安厅、财政厅、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非法集资案件举报奖励暂行办法的通知》(宁金融局发〔2016〕6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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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标语

一、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活动风险自担、责任自负。
二、警惕借所谓的种植、养殖、生态环保投资、高科技项目、矿产开发、炒黄金、炒期货等名义进行的非法集资活动。
三、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四、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五、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社会和谐。
六、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
七、远离非法集资，脚踏实地致富。
八、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九、远离非法集资“六不”忠告：高息“诱饵”不动心；老板“实 ，力”不崇拜；“官方”背景不迷信；“合法”吸储不大意；“熟人”热心不轻信；违规吸储不参与。
十、参与非法集资，你想要高息，他骗你本金。
十一、抵制非法集资高息、高回报的诱惑，严防血本无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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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大型集中宣传活动
	“六进”集中宣讲活动
	发放或悬挂、张贴宣传品

	组织场次（次）
	参与群众（人次）
	进村组（次）
	参与群众（人次）
	进社区（次）
	参与群众（人次）
	进机关（次）
	参与员工（人次）
	进学校（次）
	参与师生（人次）
	进工厂（次）
	参与职工（人次）
	进家庭（次）
	参与亲属（人次）
	传单、手册等宣传材料（份）
	海报、展板、横幅（张、个）
	购物袋等其他各类宣传品（份）

	
	
	
	
	
	
	
	
	
	
	
	
	
	
	
	
	

	媒体宣传报道情况
	其他宣传活动或方式

	报刊杂志
	电视台/电台
	网络媒体
	发送短信（条）
	播放防范非法集资公益广告

	新闻报道（条）
	专题专访报道（次）
	新闻报道（条）
	专题专访节目（个）
	网站新闻报道（条）
	网站专题专访（个）
	微信自媒体、微博宣传（次）
	
	

	
	
	
	
	
	
	
	
	

	填表说明：1.大型集中宣传活动是指在广场礼堂等开展的涉及面较广、声势较大的集中宣传活动。“六进”集中宣传活动是指深入社区、村组、机关、学校、工厂等开展的相对较小型的讲座、宣讲活动等。2.表中项目未开展的填写“0”，表中未列举的创新宣传方式可在总结报告中进行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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